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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04 年度第 2次廉政會報會議程序表 

時間：104年10月20日（星期二） 

地點：視訊會議（水利局民治行政中心及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會 議 程 序 起訖時間 
使用

時間 

主   持 

(報告) 人 
備註 

一、主席致詞 14：00-14：05 5 分 主席  
二、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14：05-14：15 10 分 政風室  
三、秘書單位報告事項 

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14：15-14：25 10 分 政風室  

四、案例宣導 14：25-14：30 5 分 政風室  

14：30-14：40 10 分 
綜合企劃

科 

14：40-14：50 10 分 秘書室 

五、專題報告 
（一）工程行政之內控 
（二）事務管理業務報告 
（三）「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

委外操作維護採購案」專案稽核-
成果簡介 14：50-15：00 10 分 政風室 

 

 

 

 
 

六、討論事項 
（一）第 1 案：為落實履約管理及避免爭議

產生，建請各科室要求承辦人於採購

案履約過程中，如遇有重要通知事

項，應儘量以書面為之，保留證據，

以免日後發生爭議，造成舉證困難問

題。 
（二）第 2 案：為執行本府「104 年度基層

扎根廉政工程執行計畫」乙案，提請

討論。 

15：00-15：15 15 分 主席  

七、臨時動議 15：15-15：20 5 分 主席  

八、主席綜合裁示 15：20-15：25 5 分 主席  

九、散會 15：25    



一、主席致詞 
二、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04 年第 1次廉政會報 
裁（指）示事項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項
次 

主席裁 (指)示事項 
主(協)
辦單位 

執行情形 
是否
列管 

1 

請各科詳加宣導工程告示牌

並列本局政風室專線及本府

政風處廉政專線。並請政風

室繼續抽查有無改進。 

各科 

政風室 

各科已配合辦理，本

室抽查亦發現告示
牌皆已改貼正確資
訊。 

建議

解除
列管 

2 

請政風室下次宣導再次說明

有關公務員辦理評選洩密評

選委員名單之過失洩密案

例，並請列入下次廉政會報

宣導事項。 

政風室 
本室業於 7 月和 10
月辦理 2 場相關宣

導。 

建議
解除

列管 

3 

為落實公務車輛管理，請秘

書室和政風室晚上 7 點進行

不預警之抽查，以加強同仁

警惕，亦請業務科協助引導

車輛停放位置。 

秘書室

政風室

各科 

迄今會同秘書室抽查 3

次，除了少數車輛經查

因公務改停安污或民治

而非原本辦公處所，或

因路程遙遠、晚於 7 點

回停車場外，尚無發現

異常。 

建議
解除
列管 

4 

有關工程遠端管理系統及相

關 APP 之運用，請詹專委邀

集綜企科及各單位召開會

議，討論如何使工程遠端管

理系統讓施工、監造單位、

開口契約、操作維護類標案

等，能更完整方便運用並提

升功能，以利管理、強化內

控、避免爭議。待系統改善、

同仁運作沒問題後，亦請綜

企科作專題報告。 

綜企科 
綜企科已召開相關
會議。 

建議
解除
列管 



5 

請大家配合內部稽核小組強

化本局預警查核功能。又為

符合「事務查核」規定，請

秘書室辦理相關事項。待「內

部稽核」小組及「事務查核」

小組運作一段時間後，請於

下次廉政會報作專題報告，

說明執行情形。 

綜企科

秘書室 

秘書室已辦理乙次
事務查核。 
內部稽核部分，本局

尚未辦理。 

建議
繼續
列管 

6 

盡量運用比較完整、系統整

合的 UAV 協助違規查報案件

拍攝影像，以提供裁罰依據

等等，減少爭議。 

各科 各科室配合辦理。 

建議

解除
列管 

7 

「擴大水土保持服務團效

能」之便民措施值得稱許，

也希望盡量推廣民眾知悉，

以就近獲得協助。對於被查

處之民眾，除依法辦理外，

也要善盡說明責任，告知相

關處理方式，以減少民怨。 

水保科 水保科配合辦理。 
建議

解除
列管 

8 

如遇有廠商等因逢年過節來

送禮，請同仁要拒絕、退還，

並向政風室登錄確保權益。 

各科室 各科室配合辦理。 

建議
解除

列管 

9 

為迅速掌握機關危安狀況並

順利通報上級政風機構，請

各單位遇有重大工安意外或

重大危安狀況時，除即報告

機關長官，並請知會政風

室。如有民眾陳情抗議等情

資，亦請知會政風室。有關

職災部分，請各科室確實依

職安法等相關規定、時程通

報相關單位，並知會政風

室。 

各科室 各科室配合辦理。 
建議
解除

列管 



（註：「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條第 2項

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

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

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二、發生

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三、發生災

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

療。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

災害。」） 



三、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一) 本（104）年 5月至 9月廉政倫理事件登錄情形，計 6案。 

(二) 本（104）年 7月 28 日和 10 月 8日於民治市政中心和安平

水資源回收中心各辦理乙場廉政倫理宣導活動，宣導對象

以全體同仁為主，總出席人次為 30 人次，未來仍持續每 4

個月辦理宣導活動，請鼓勵各科室同仁踴躍出席。 

(三) 本（104）年 10 月已完成「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

委外操作維護採購案」專案稽核及「本局配合法務部廉政

署辦理清源專案-水利工程採購執行情形」專案清查，尚無

發現重大違失，相關興革建議則已加會各科參考。 

(四) 本（104）年財產定期申報開始提供「財產介接」服務，業

於 9月 16 日至 10 月 5日完成申報人線上授權，本次共有 8

人授權，提醒已授權者需自 12 月 5日後才可下載介接之財

產資料，並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申報，其餘申報人則依往

年方式，自 11 月 1日至 12月 31 日開始辦理定期申報。 

(五) 統計本局本（104）年 4月至 9月辦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逾新臺幣 10 萬元）之採購案件情形： 

決標共計 133 件，其中工程採購 103 案，占總採購案件

77.44%；財物採購 7 案，占總採購案件 5.26%；勞務採購

23 案，占總採購案件 17.29%。 

(六) 統計本（104）年 4月至 9月，政風室接獲交查之陳情共 8

件，其中 2案經查非本局權責，已請政風處聯繫相關單位，

2 案疑因施工影響附近居民商家，1 案係用地徵收估價疑

義，1案係民眾數次陳請本局施設水保設施，1案係承攬廠

商與本局之採購爭議，1案係民眾檢舉眾多局處已完工工程

有規格綁標等情，前揭案件均已簽請承辦科卓處，而有關

規格綁標乙節，呼籲各科多加注意、瞭解，如聽聞有廠商

圍綁標等情，亦請通知本室，以免外界對本局辦理之採購

案產生不良觀感等疑慮。 



(七) 本（104）年 4月至 9月，外部機關調卷、會勘案件統計： 

1、 本府政風處協助調閱 102、103 年「柳營水資源回收中心

代操作維護及污水管線維護工程」冒名打卡等資料。 

(八) 協請各單位配合事項： 

1、 持續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本府每年5月舉辦「表

揚優良廉能事蹟人員選拔」，廉政倫理事件之登錄即屬符

合選拔標準之一，而本局今(104)年獲選人員為雨水科前

幫工程司杜凱立，業於市政會議中公開表揚，請所有同仁

落實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登錄報備及知會制

度，以保障同仁應有之權益。相關資料在本局網站「廉政

專區」內皆可閱覽、下載，並歡迎隨時聯絡詢問本室。 

 

四、廉政宣導（請參閱附件 1） 
(一) 有關過失洩密案例宣導： 

1. 本府文化局約僱人員涉嫌過失洩密案：承辦人員辦理評選

作業時，疏忽未將各委員列為電子郵件密件收件人，致委

員可從電子郵件中得知其他委員姓名。 

2. 外縣市環保局副組長過失洩密案：副組長擔任開標主持

人，某件採購案因標價低於底價 7 成須保留決標，然主持

人疏未注意而當場宣布底價，致在場廠商知悉。 

3. 外縣市公所人員涉嫌過失洩密案：公所人員辦理採購案

時，涉嫌洩露招標文件內相關應秘密之內容，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 

 
五、專題報告 

(一) 工程行政之內控（如附件 2） 
 報告單位：綜合企劃科 
(二) 事務管理業務報告（如附件 3） 

報告單位：秘書室 



(三) 「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委外操作維護採購案」

專案稽核-成果簡介（如附件 4） 
報告單位：政風室 
 

六、討論事項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04 年第 2次廉政會報討論提案表 

案號 第 1案 提案單位 政風室 

案 由 
為落實履約管理及避免爭議產生，建請各科室要求承辦人於採購

案履約過程中，如遇有重要通知事項，應儘量以書面為之，保留

證據，以免日後發生爭議，造成舉證困難問題。 

說 明 

一、依據採購契約要項第 18 點「機關於廠商履約中，若可預見其

履約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得通知廠商限期

改善。」及第 19 點「機關與廠商相互間之通知，除契約另有

規定者外，得以書面文件、信函、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送達

他方所指定之人員或處所為之。」 

二、本室日前會辦公文時，發現有承辦人於勞務採購案(開口契約)

執行過程中，廠商於該案中有多次履約遲延問題，惟承辦人

員均未於公文內以文字簽辦說明或以書面通知督促廠商履

約，而俟辦理結案時方以簽文敘明案內各案件遲誤之時間及

需扣罰之款項，為避免日後因雙方認知差異而生紛爭，建請

過程宜留下簽辦文字或書面資料以利責任釐清。 

辦 法 審議通過後請各科室遵照辦理。 

決 議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04 年第 2次廉政會報討論提案表 

案號 第 2 案 提案單位 政風室 

案 由 為執行本府「104 年度基層扎根廉政工程執行計畫」乙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據臺南市政府 104 年 1 月 5 日府政預字第 1040016333 號函

辦理（詳附件 5）。 

二、依旨揭計畫，本局應於 105 年 4 月辦理「基層扎根廉政工程」

教育訓練乙場，時程為半日，講習內容包括法治宣導講解及

意見交流，屆時將函邀臺南地檢署檢察官擔任法治專題講

座，並邀請本府政風處長官參與意見交流。 

二、有關辦理時間、講師費用來源及各科派員參訓人數等，提請

討論。 

辦 法 審議通過後本室將辦理相關作業，並請各科室協助。 

決 議  

 
七、臨時動議 
八、主席綜合裁示 
九、散會 


